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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

多重知识产权保护

冯 春

【提 要 】 体育赛事转播权具有无形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 多 重属性 。 在电视转播机构合

法取得体育赛事转播权后 ， 根据不 同体 育赛事的性质 ， 可以通过著作权 、 录音录像制作者

权和广播组织权等 多 重手段进行保护 。 基于霍菲 尔德原 生权利 和次生权利 分类观 ， 国 际奥

委会是与奥运会相关一切无形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 原始持有人 ， 但一般不在诉讼中 作为原

告 。 如果体育赛事转播相关知识产权受到侵害 ， 得到合法授权的 转播机构或二级受让人可

以承担原告的 角 色 。

【关键词 】 体育赛事转播权 知识产权 著作权 邻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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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院案例及问题附是ｍ
递直播视频

”

。 后原告以其节 目信息 网络传播权

以下三个案例都是在麵涉及体育赛雜中级

播权侵权的经典案例 ， 且都留存了详细 的判决Ａ民法院认为 ， 该节 目具备作品的独创性特征 ’

书和法官判决评析 ， 分析这些案例 ， 考察判决

背后的法理 ， 提出必要的问题和臟 ， 对于深化
＃著作 著作权 由 国 际＊

对体育赛事＿＿多重知识产权保护极具意义 。

委会享有 。 根翻关协议 ， 中 央 电视 台获得了

现在 ， 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 将这些
第 ２９ 届奥运会及相关活动在中 国大陆的独家转

細梗概介绍如下 。 每个案例后面 ， 都会提出
播权 ’ 该转播权也包含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

相应的问题 。

“

圣火耀珠峰
’’

节目案 （案 １
）的授权 ’ 故被告侵犯原告 彳目息网 纟各传播权成

本案案情如Ｔ ： 原告为央棚

公司 （以下简称央视 国际公司 ） ， 被告为世纪龙第— ’ １火耀珠峰
”

节＿ 中

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世纪龙公司 ） 。



２０ 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
， 被告在其 自 营 网 站 ｗｗｗ．① 参见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〇〇８ ） 穗中法民三初字

９ １第 ３ ５ ２ 号民事判决书 。 对该案 的分析 ， 还 可参见祝建军 、

２ １ ｃｎ ．ｒａｍ 上头 日寸转播 了中央 电视 ｎ奥 ；？频道正王维 ： 《隨服务商擅 自 转播奥运直播节 目娜著作权 》 ，

在直播的
“

圣火耀珠峰
”

奥运火炬传递节 目 ，《人民司法 ？

案例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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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电视台摄制 ， 为何节 目著作权归 国 际奥委会开幕式
”

节 目的点播服务 ， 原告遂起诉至法院 。

所有 ？ 第二 ， 既然著作权的原始持有者是 国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为 ， 国际奥委会享有

奥委会 ， 为何案件的原告不是国际奥委会或者中对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著作权 ， 经由授权协议 ，

央电视台 ， 而是二级授权方央视国 际公司 （如果原告享有该开幕式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 ， 被告侵

把中央电视台看成一级授权方的话 ） ？ 第三 ， 为何权行为成立 ， 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

原告广播权被侵害的诉请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币 ８ 万元 。 被告以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不属于著作
“

德巴女足赛
”

节目 （案 ２
）权法保护的作品为 由 ， 提起上诉 。 在二审中 ， 上

本案案情如下 ： 原告为央视 国 际公司 ， 被海市第
一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 ， 维持原判 。

②

告为世纪龙公司 。 ２００ ８ 年 ８ 月 ６ 日 ， 原告发现问题如下 ： 第
一

，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属 于

被告在其网站上实时转播中央 电视台奧运频道作品吗？ 法院的认定持支持态度 。 进一步引 申

正在直播的德国对巴西女足赛 ， 遂 以 录音录像的问题 ， 案一的火炬传递行为和德巴女足赛事

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专用权被侵害为 由 ， 提起本身 （而非节 目 ） 也属 于作品吗？ 第二 ， 本案

诉讼 。 广州市 中 级人民法院认为 ， 作为 电视节 一

审法官的判决评析指出 ， 中央 电视台制作的

目的
“

德巴女足赛
”

有一定的独创性 ， 符合录
“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节 目
”

不属于作品 ， 只能得

制品的特征 ， 中央 电视台对该节 目享有录音录到作为录音录像制 品的邻接权保护 ， 那么 ， 该

像制作者权 。 基于合法授权 ， 原告可 以 向被告节 目和案 １ 中的节 目又有何区别 ， 为什么案 １ 中

主张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 网络转播权 。 但由的节 目又属于作品 ？ 第三 ， 既然
“

伦敦奥运会

于广播组织专有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广播 电 台 、 开幕式节 目
”

得到了邻接权保护 ， 为何法院在

电视台 ， 原告有关广播组织专用权受到侵害 的判决中只支持了原告基于伦敦奧运会开幕式的

主张不受支持 。 最终 ，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著作权被侵害 的保护 ， 而没有提及原告基于邻

人民币 ２０ 万元 。

？接权被侵害的保护 ？ 是否两种保护 出现了竞合 ，

问题如下 ： 第
一

， 既然案 １ 中 ， 法院 已经后一种被前一种吸收了 ？

认为该节 目 著作权属于 国 际奥委会 ， 那么 ， 在＿

本案中 ， 国际奥委会享有
“

德 巴女足赛
”

节 目二
、 体育赛事节 目 的知识

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吗 ？ 法院并没有明示 。 第产权属
＇

性问题

－
， 为何 德Ｅ女足赛 节 目和案 １ 中的 Ｔ

Ｉ 目不＃二个宰 彳紳 ． 法？都 ■ 由 挪
， 台梧

一样 ， 享有的是邻接权的保护而不是著作权保护 ？丄
第三 ， 同案 ｉ

－

样 ， 为何原告广播权被侵害的诉
邻 对

请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 法院嫩只给出了主体不 ｆ^
雖的醜 那么 ， 如果 由 中央电视台来起诉被

告 ， 广播组织专用权的实体侵权行为能成立吗？^

“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

节 目案 （ 案 ３
）作

ｉｎ屋

本案案情如下 ： 原告为央视国 际公司 ， 被 ，
案

ｆ
告为上海全土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于作？ ’ 但是却否认电视 ｎ 摄制 的伦敦

全土豆公司 ） 。 ２０１ ２ 年 ７ 月 ２ ８ 日
， 伦敦奥运会

开墓式举行 ， 中 央＿视台 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①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Ｇ０ １ ＣＯ 穗中法 民三初字第

１９ ６ 号民事判决书 。 对该案 的分析 ， 还可参见朱文彬 ： 《 体育
独家移动网和互联网的广播权和展览权 ， 后者——

又将其拍摄 、 制作或广播的一些享有著作权或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评析 》 ，
《科技与法律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２ 期 。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
以及获得授权的相关所

② 参见上海市第
一

中级人民法 院 （簡 ＞沪－ 中民五 （知 ）

山 工址也女廿议终宇第 ２２７ 号 民事判决书 。 对该案 的评析 ’ 还可参见朱 ：ｇ 、

有电视Ｔ
？ 目 独 占授予 了原 口 。 由于被 口 在其会工

钱建亮 、 杨秋月 ： 《奥运会开幕式类节 目 的法律性质 》 ， 《人

营的 ＸＸ 网站上通过信息网络提供
“

伦敦奥运会民司法 ？ 案例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１ 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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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节 目为作品 ， 而 只认定为该节 目属 于录这个意义上 ， 法院的处理是正确的 。

音录像制品 。 同样的处理也发生在案 ２
， 德巴女

（
二

）
有关广播组织者权的辨析

足赛节 目被法院认定为录制 品 。 相反 的是 ， 在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与广播组织者权都属于著

案 １ 中 ， 法院认定 ，

“

圣火耀珠峰
”

节 目具备作作权法所保护的邻接权 。 在学理上 ， 我国相 当多

品的独创性特征 ， 能够作为 以类似摄制 电影 的的学者都主张 ， 在网站盗播了 电视台 的体育赛事

方法创作的作品享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节 目后 ， 是电视台 的广播组织者权受到 了侵害 。

这里 ， 法院区分不同体育赛事节 目是否具非常奇怪的是 ， 在本文分析的这三个案件中 ， 法

备作品特性的标准仍然还是独创性 。

“

圣火耀珠院为什么都没有认定对广播组织者权的侵害呢？

峰
”

节 目 之所以被赋予了作品 的特征 ， 在 于它根据崔 国斌教授的观点 ， 广播组织为 了制

并非仅仅是对火炬传递的画面重现 ， 而是包容作节 目信号 ， 需要作 出 实质性的投资 。 所以 ，

了一系列异常丰富的 内容编排 ： 有对珠峰地理在著作权法上 ， 就会保护广播组织 ， 让他们 能

环境的介绍 ， 有对之前火炬传递过程 的 回顾 ， 够按照 自 己预期的方式控制这些节 目信号的传

有各种登顶路线的介绍和动画演示 ， 有现场主输 ， 以便收 回投资 。 所以说 ， 广播组织者权就

持人和演播厅主持人的互动 ，
还有对登山 队员 、 意味着对节 目信号的控制权 。

① 在本文的三个案

火炬制造工程师 、 央视总指挥的采访……这其例 中 ， 中央电视台对该三个节 目信号享有广播

中就显示出 了独创性 ， 因此可以被认定为作品 。 组织者权是毫无疑 问的 。 但是要注意的是 ， 节

但在案 ２ 和案 ３ 中 ， 电视台都是单纯的对原有开目信号和广播组织 自 己创作的节 目 内容是两个

幕式或者 比赛过程的重现 ， 虽然其中也有摄像完全不同 的概念 ， 后者可能作为作品被著作权

机位的设置 、 画面剪切等劳动 ， 但作为
一

个整保护 。 所以 ， 广播组织既可 以成为邻接权的享

体的电视节 目和其他电视台 的类似节 目差别不有者 ， 也可以对其原创节 目享有著作权 ， 成为

大 ， 不将它们认定为作 品是可行的 。 当然 ， 不著作权人 ，
两种权利在此就发生了竞合 。

把这些电视节 目认定为作品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案 １ 和案 ３ 的法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

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 法院都认为 ， 它们属题 ，
而采取了一个忽略的立场 。 还有

一个原因是

于录像制品 ， 即
“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原告也并没有对此进行主张 ， 法院也就没有必要

方法创作的作品 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主动审查 。 笔者认为 ， 在这种竞合关系发生的时

连续相关形象 、 图像的录制品
”

（ 《中华人民共和候 ， 选择更为基本的
一

个权利进行保护 即可 。 在

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 第 ５ 条第 ３ 项 ） 。案 １ 中 ， 中央电视台欺既享有对
“

圣火耀珠峰
”

所以 ， 在我 国法院 ， 认为
一

般体育赛事节节 目 的著作权 ， 也享有对该节 目的广播组织者权 ，

目的直播产生的不是
“

作 品
”

， 而是
“

录制 品
”

， 且原告获得的授权应当包括两者 。 被告同时侵犯
一

般享受的是邻接权而非著作权的保护 。了原告的两种权益 。 在案 ２ 中 ， 法院只认定被告

在案 １ 中衍生且判决书没有 明 确分析的
一

侵犯了原告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 ， 却以主体不适

个问题是 ，

“

圣火耀珠峰
”

节 目 既然得到了法院 格否定了对广播组织者权的侵权认定 。 这样的做

的认可 ， 被作为作品享受著作权保护 ， 那 么 ， 法值得商榷 ， 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 ， 法院承认 ，

在保护的 内容上 ， 为什么法院只支持了原告信息如果是中央电视台亲 自诉讼 ， 那么广播组织者权

网络传播权的诉求 ， 而没有支持广播权的诉求呢？是受到承认的 。 基于中央电视台对央视国际公司

这就涉及到信息网络转播权和广播权的边界问题 。 的授权 ， 后者 自然可以取得前者享有的广播组织

在案 １ 中 ， 被告的侵权行为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 ， 者权 。 所以 ， 以主体不适格对该权利进行否定是

这就是信息网络转播权的特征 ： 公众可以 自主决 不合适 的 ， 广播组织者权是客观存在的 。 同样 ，

定该作品的时间和地点 ， 具有很大的 自 主性 。 但


是广播权对于作品 的傭具有头时性 ， 公众错过 ① 参顧国斌 ： 《難概 ：
腿骑例 》 ， 絲大学 出脈

该时间后就不再能够完整获取该作品的内容 。 在２０１ ４ 年版 ， 第 ５ １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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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 ２ 中 ， 原告既享有录音录像制 品权 ， 也同时机构制作节 目后获得的一切知识产权 。

一

般的侵

享有广播组织者权 ， 被告 同时侵犯了两种权利 。 权机构都没有能力潜人奥运会赛场亲 自转播比赛 ，

在案 ３ 中 ， 法院直接认定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而只能盗播合法电视台的节 目 ， 所以 ，

一般的侵

著作权 ， 对于中央电视台制作的 电视节 目 ， 该案权侵害的都是后
一种权利 。 此时 ， 因现在的权利

法官在事后的判决评析中指出其属于录音录像制被侵害而产生的权利为次生的权利 。

？

品权 ， 其实还忽 略了
一

个广播组织者权 。 那么 ，
但是 ， 如果体育赛事的主办方不是国际奥委

法院在判决中为什么都只认定其中一种主要的侵会 ， 而是其他国际体育组织 ， 他们如果并没有类

权方式 ， 而忽略其他几种呢？ 我认为 ， 这不能归似 《奥林匹克宪章 》 第 １ １ 条第 １ 款这样的规定 ，

咎于法院 ， 而是权利人 自身没有主张 。那么 ， 他们就只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享有单纯的财

＿产权 。

？ 在转播机构购买了转播权 以后 ， 转播机
三 、 体育赛事节 目 知识产权构通过制作体育赛事节 目获得了著作权或录音录

归属和转让问题像制品权 、 广播组织者权等邻接权 ， 这些知识产

＝ 、

々＝１＝＝二
由

４５口＝＾＝５

：

受害的转雛构可以直接向侵权方提起诉讼 。 同
认

样 ， 此处亦存在原生的权利和次生的权利 。

此处 ， 适用霍菲尔德有关
“

原生的权利 和次生的
（
二

） 权利的受让人

扯述三个餅 巾 ， 舰之獅提起方都
（

－

）

＾是央麵际公 司 。 原告的主体地位是适格的 ，

上
巧
二个＊簡是

土
奥②会有关的餅 ’

尽管纖产权的原始賊人是国 际奥委会 ， 但

是根据国 际惯例 ， 国际奥委会
一般不作为原告

提起侵权之诉 。 提起侵权之诉 的
一般是国 际奥

＿ １ １鎌 １

委会在雜麵鎌权随瓶构 。 在 中 国 ，

款的规定 ， 奥运会是国 际奥委会的专属 财产 ，

涉案知识产权的受让方就是中央电视台 。 但是 ，

国际奥委会享有与之相关的全雜利 ， 这其中
中她视台又将这些权利全部转让给了央视 国

当然也包括了通过电视转播奥运会赛事节 目 获
际公司 ， 后者通过独 占性的授权许可获得了 中

得的各种知识产权 。 所以 ，
上述案件中所出 现 央电视台 与涉案赛事有关 的

一

切权利 。 所以 ，

的一切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原始持有人都是国 际 作为
一个二级受让人 ， 由央视 国际公司充当这

奥委会 。 这就是原生的权利 ， 即 因某一有效事些案件的原告 ， 是适格的 。

实而不是侵害先在的权利而产生的权利 。

②
如果中央 电视台 没有将这些权利授予央视

还需注意的是 ， 如果不考虑 电视机构制作的 国际公司 ， 那么中 央电视台 自 身就可 以作为适

节 目 ， 纯粹的奥运会赛事转播权本身是
一

种财产 格的原告 。 在非奥运会的体育赛事中 ， 如果转播

权利 ， 也被称为无形财产权 。 无形财产权的可转

让性古已有之 ：

“

中世纪的法律有 形物的领域
① 参见苏号朋 、 赵双艳 ： 《体育法案例评析 》 ， 对外经济贸易

很多 。 任何一种具有可转让性质的稳定的权利 ，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５４ 页 。

都被看作是象
一

片土地那样的物 。 正是因为它是 ② 参见王涌 ： 《寻找法律概念的
“

最小公分母
”一霍菲尔德

人 仏 ｅｃｕ法律概念分析思想研究 》 ， 《 比较法研究 》 Ｉ＂ ８ 年第 ２ 期 。

一

Ｉ 物 ， 而不是法学家心辨的虚构 ， 所以 ， 匕才 ③ 王涌 ： 《寻找法律概念的
“

最小公分母
”
一

霍菲尔纖律

可以被转让 。

”？ 当然 ， 这
一权利的持有人同样是概念分析思想研究 》 ， 《 比较法研究 》 １ ９ ９ ８ 年第 ２ 期 。

国际奥委会。 可见 ， 从理论上看 ， 国际奥委会是
④ 参见王涌 ： 《寻找法律概念的

“

最小公分母
”一

霍菲尔德

？■ 止工
法律概念分析思想研究》 ，

《 比较法研究 》 挪 ８ 年第 ２ 期 。

两类不同原始权利的持有者 ： 第一 ， 作为无形财
⑤ 参见瞿威 ： 《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立法建议》 ， 《体育文化导

产权的纯粹的奥运会赛事转播权 ； 第二 ， 在转播刊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５ 期 。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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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受到了侵害 ， 比如在网站盗播合法转播机构节接权保护维权 。

目的情况下 ， 那么同样由转播机构充当原告 。第 四 ， 转播机构制作的有独创性的奥运节

综上所述 ， 作为 中央电视 台
一

切相关知识目可 以作为作 品 。 由 此 ， 转播机构既 能对该作

产权的独家受让人 ， 由央视国 际公 司在上述案品享有著作权 ， 又能享有广播组织者权这
一

邻

件中行使原告资格是合适的 。接权 ， 可以 向侵权机构同时主张这两种权益 。

，

（
二

） 与奥运会无关的体育赛事
四 、 通过多重途径保护体育第

－

， 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只享有作为无形

赛事转播权财产权的体育赛事转播权 ， 转播机构享有相关

从上面 的讨论 中 ， 我们 可以 发现 ， 我国现知识产权 。

行的法律制度已 经构建起 了－个体育赛事转■第
〒二

如果有非法
２
播机构？赛

，
权的多重知识产總护脈 ， 现总结如下 ：

（

一

） 与奥运会相关的体育赛事由于大部分体育赛事都不能视为著作权法意义

第
－

， 根据奥椒５克宪章 ， 国际奥委会是
－

上的作品 ’ 所以原告的诉求理由是
＾＾

权受到

切与奥运会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原始持有人 。 根据

财产法理论 ， 作为无形财产权的体育赛事转播权也
演 ’ 比如开幕式或闭幕式表演 ， ｓ为具有较＊

麵际奥委会所有 。 通过转播权转让合同 ， 转播机
的＿性 ’ 可 以被视为

，
品 ’？告可 以 以著＃

构可以获得在某个区域内对这些权利的独占权 。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 。

第二 ， 奥运会的开幕式可以视为作品 ， 享有胃三 ， 娜非法转播机构盗播的是合法转播

我国版权法上雜权醜护 。 开誠的电视节 目
机＿节目 ’ 将健后者■作权或者邻接权 。

则受录音雑雛者权矿纖织者棚邻撤
細 ’ 合雜瓶請娜力酷直擁起诉讼 。

保护 。 在侵权行为发生后 ， 并非 国际奥委会亲 自
、 、

雜 ， 而是其合法授权的转播机构作为原告 。本又作者 ： 中 南 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

第三 ， 奥运会的 比赛
－般不能作为作品 ，究 中 心博

＾
研究生 ，

、

广 西 民商事法律研

比赛节 目 可以作为录像制品 。 转播机构可 以 ｉｔ究 中 心成员 ， 广 西大学 法学 院讲师

过主张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权的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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